	分项报价明细表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清洁能源供暖运营项目(合同能源管理）

	序号
	标的地点
	服务期限（年）
	供暖面积（平方米）
	供暖费单价（元/平方米）
	供暖费小计（元）
	备注

	1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年
	
	
	
	

	2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2年
	
	
	
	

	3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3年
	
	
	
	

	4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4年
	
	
	
	

	5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5年
	
	
	
	

	6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6年
	
	
	
	

	7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7年
	
	
	
	

	8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8年
	
	
	
	

	9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9年
	
	
	
	

	10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0年
	
	
	
	

	11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1年
	
	
	
	

	12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2年
	
	
	
	

	13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3年
	
	
	
	

	14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4年
	
	
	
	

	15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5年
	
	
	
	

	16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6年
	
	
	
	

	17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7年
	
	
	
	

	18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8年
	
	
	
	

	19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19年
	
	
	
	

	20
	克什克腾旗11所(12处院区)农村牧区卫生院
	第20年
	
	
	
	

	合计
	克什克腾旗12所农村牧区卫生院
	共20年
	
	
	
	


注：1.此表合计金额须与投标客户端《开标一览表》及《分项报价表》中填报的投标总价一致。
    2.本项目所涉及的建设投资及运营期内各项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次投标和递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专家评审费、招标代理服务费）供应商自行承担，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得单独列报，采购人不再单独支付。
    3.供应商自行承担本项目需缴纳的一切税费，须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单独支付，由供应商在税务部门自行交纳。
4.各年供暖费单价报价的平均值不得超过81.02元/平米。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